
 

人民币协定存款协议 

         

甲方：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                       

乙方：       

 

甲、乙双方遵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就人民币协定存款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 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________      ______（“账户”），该账户中每日基

本存款额度人民币（大写金额）________  （以下称“基本存款额度”）以上部分（不

含）可享受协定存款利率。 

2. 上述账户基本存款额度内的存款视为结算户存款，按甲方与乙方约定的当期人民币活期存

款利率计息；超出基本存款额度的部分，按甲方与乙方约定的当期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利

率计息，每季结息一次。 

3. 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从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本协议期

满后，双方若无异议，则自动续约。 

4. 本协议有效期内，若利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调整，或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

率、存款自律约定、甲方存款利率内部授权上限等发生调整，导致协议约定的利率水平

超出允许范围，甲方应在按本协议约定存款业务开办前及时通知乙方银行存款利率调整

情况。 

5. 甲方存款利率内部授权上限调整，是甲方为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要求或落实存款利率

市场化调整机制要求等，对本行可执行的内部授权上限进行的具有主动性、自律性、普

遍性的调整。 

6.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并以书面形式告知。若乙方选择继续执行本协议，则自相应调

整生效当日起，新办理存款业务执行利率按不超过最新允许范围上限的利率执行。 

7. 若本协议项下协定存款的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应分段计息，自相应调整生效当日起，按

不超过最新允许范围上限的利率分段计息。 

8. 本协议执行期间或本协议延续期间，乙方若需变更或终止本协议，必须提前 5个工作日

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由双方签章后生效。 

9. 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或本协议项下账户的任何存款凭证不得质押或作为任何

其他形式的担保。 

 



 

10.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若甲乙双方产生纠纷，应该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协

商解决。若协商未果，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选择其他诉讼

地，甲乙双方也可通过补充条款另行约定。 

11.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经甲、乙双方签章后正式生效。 

 
 
 
 
 
 
甲方：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 
地址：                                                                         地址：                                                                                
 
 
                      
银行业务章：                                                             客户预留印鉴：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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